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XX学院XX创客空间2025年度考核自评表
（盖学院章）
	评价指标
	评价内容
	评分标准
	佐证材料
	自评得分

	一、创客空间基本条件（10分）
	创业工位（6分）
	创业工位达15个以上得6分，少于15个不得分。
	提供创业工位整体照片。
	

	
	创业配套设施（4分）
	办公设备、研发设备齐全得4分。
	提供创客空间内设备清单。
	

	二、正在培育（在孵）的创新创业项目情况（13分）
	创新创业项目数量（13分）
	在孵的创新创业项目达到3个得9分，未达到3个不得分。多于3个项目的，每增加1个创客项目得2分，最高13分。
	在孵创新创业项目清单，包括项目名称、团队成员、创业情况简介等。
	

	三、创新创业项目转化为企业的情况（15分）
	在空间内注册的企业数量
（10分）
	[bookmark: _GoBack]每1个注册企业得10分，未注册不得分，最高10分。
	提供营业执照（注册地址在创客空间内）。
	

	
	备案科技型中小企业情况（5分）
	成功备案科技型中小企业得5分，未备案不得分。
	提供科技型中小企业编号及在科技型中小企业网站上的检索截图，网站为：
https://zjtx.miit.gov.cn。
	

	四、“双创”活动开展情况（10分）
	创客交流活动开展情况（6分）
	每开展1次得1分，最高6分。
	提供已发布的新闻报道或照片（备注活动名称）。
	

	
	创客沙龙、创业讲坛、项目对接会等开展情况（4分）
	每开展1次得2分，最高4分。
	提供已发布的新闻报道或照片（备注活动名称）。
	

	五、“双创”导师团队建设情况（10分）
	“双创”导师参加创新创业师资培训情况（10分）
	导师团队中每有1名教师参加创新创业师资培训并获得培训证书得5分，最高10分。
	提供培训证书。
	

	六、创新创业竞赛情况（30分）
	参赛报名情况（5分）
	组织学生每成功参赛1个校级及以上创新创业项目得0.5分，最高得5分。
	提供大赛名称、参赛项目名称等相关佐证材料。
	

	
	获得校级以上奖项目情况
（25分）
	获得校级“创新创业”竞赛获奖，每个项目得1分；入围省级“创新创业”竞赛并获奖，每个项目得5分；入围国家级“创新创业”竞赛决赛并获奖，每个项目得25分；最高25分。
	提供获奖证书或表彰文件，指导老师中需有创客空间导师团队成员。
	

	七、专利申请及授权情况（12分）
	获得专利（软件著作权等）情况（12分）
	每取得实用新型专利（软件著作权等）1项得3分；每取得发明专利1项得6分；最高12分。
	提供创客空间导师团队成员或学生创客团队获得的专利证书。
	

	总计
	



